附录III
比赛管理条例

1. 各队应认真组织队员参加比赛，严格遵守比赛规则，本届比赛规则与国际篮球联合会最新篮球比赛规则相统一。

2. 严禁冒名顶替参赛。如有违反者，该场比赛以弃权论。

3. 球员必须服从裁判，对裁判人选有异议可向比赛组委会提出书面申诉。若对场上裁判判罚有异议，只能由队长向裁判提出，否则裁判有权将其逐出比赛场地。严禁辱骂、殴打、围攻裁判，违者取消所有场次比赛资格，同时上报院里处理。

4. 各球队队员在场上应认真比赛，严禁出现场下报复伤人现象。如经查实，则取消该队员本次参赛资格。

5.不允许使用或佩带容易伤及对方队员的物品，如手表、项链等。比赛前裁判将认真检查，要求参赛队员更换和取下，抗拒者将被罚出场。比赛中一经发现，裁判员可采取处罚措施，裁判有权将其罚出场。

6. 参赛队必须严格遵守比赛时间，提前15分钟到达比赛场地。若超过比赛预定时间15分钟到达比赛场地的队员不足3名，以该队弃权论。如出现双方都迟到的情况，记本场比赛双方弃权，并不再择时重赛。

8. 如遇特殊情况，需提前向组委会提出申请，由组委会协商，重新安排比赛时间。如遇天气恶劣等不可抗拒之事实，由组委会提前与比赛双方协商，重新安排比赛时间。

9. 参赛队因故放弃比赛，需提前两天向组委会说明，经组委会同意后按弃权处理；未经组委会同意者按无故弃权处理：取消本次大赛所剩场次比赛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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